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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次
	文件制訂/修訂內容
	制/修訂日期
	修訂人
	秘書室確認欄

	1
	1.新訂。
2.因教師評鑑辦法修正幅度大，故重新製作內控文件，原有的「教師評鑑作業」編號修改為「1110-007-1」。
	107.11月
	馬蓓妮
	

	2
	1.修改原因：參考稽核委員建議，因辦法未提及，且與現況不符，修改內容。
2.修正處：
（1）流程圖重新繪製。
（2）作業程序修改2.8.2.。
（3）控制重點修改3.1.、3.3.、3.5.，刪除3.4.、3.6.並順修條序。
（4）使用表單修改4.1.及刪除4.2.、4.3.。
（5）依據及相關文件修改5.2.。
	108.10月
	陳俐潔
	

	3
	1.修改原因：教師評鑑辦法於108-3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9.05.27），修改內容。
2.修正處：
（1）流程圖修改。
（2）作業程序修改2.1.、2.3.-2.7.、2.2.1.-2.2.3.、2.8.1.、2.8.2.、2.9.1.，及新增2.8.2.1.。
（3）控制重點修改3.3.、3.4.。
	109.10月
	陳俐潔
	

	4
	1.修改原因：流程圖重新繪製及排版。
2.修正處：
 （1）流程圖重新繪製，且申訴處理程序的第1次為申復、第2次為申訴。
 （2）作業程序2.9.2縮排往左移。
	111.1月
	陳俐潔
	111.01.12
110-2
內控會議通過

	5
	1.修改原因：教師評鑑辦法於111-3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12.05.02），修改流程圖及內容。
2.修正處：
(1)流程圖重新繪製。
(2)作業程序：
A.修改2.2.2.-2.2.3.、2.3.-2.9.
B.新增2.3.1.-2.3.3.
C.刪除2.6.。
(3)控制重點：
A.修改3.1.-3.3.、3.5.
B.刪除3.4.
(4)使用表單：修改4.1.，新增4.2.
 (5)依據及相關文件：刪除5.2.
	113.09月
	王愛琪
	113.12.11
113-2
內控會議通過

	6
	1.修改原因：教師評鑑辦法於113-2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14.01.08），修改流程圖及內容。
2.修正處：
(1)流程圖修改。
(2)作業程序：2.2.2.、2.3.、2.4.、2.6.、2.7.2.、2.7.3.。
(3)依據及相關文件：新增5.2.-5.4.
	114.09月
	王愛琪
	114.12.17
114-2
內控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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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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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教師評鑑作業時程依照教務處每學期公告進行。
2.2.受評教師特殊狀況處理方式：
2.2.1.兼任行政職之教師，其評鑑依「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辦法」辦理。
2.2.2.教師遇休假研究、借調、國外研究或講學、產育嬰、留職停薪等不在校之原因，當學年之評鑑併入期滿返校後之次一評鑑期程辦理。
2.2.3.到校未滿一年之新進初聘專任教師、院系及通識專案教師，其評鑑於到校後第二學期辦理，以作為續聘之依據。評鑑程序比照通識專案教師之原則。第一次續聘之專任教師比照此項程序辦理。
[bookmark: _Hlk168406098]2.3.教師評鑑之項目區分為教學、研究、服務與導等三大面向。教師應於接受評鑑前，於教師發展暨評鑑系統填寫未來兩年關鍵成果。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師評鑑委員會得建議受評教師對關鍵成果的選取，並與受評教師達成選取關鍵成果的共識。
[bookmark: _Hlk168326774]2.3.1.教師需從各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師評鑑評量表選取全部基本項目，以及從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三欄中各自選四到六項，三欄總數為十五項，作為未來兩年發展的目標，並作為下次評鑑的關鍵成果。
2.3.2.通識專案教師從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師評鑑評量表基本項目選取一至五項，以及從 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三欄中各自選一到五項，三欄總數為七項，作為未來一年發展的目標，並作為下次評鑑的關鍵成果。
2.3.3.新進初聘專任教師、院系專案教師、第一次續聘之專任教師評量表項目比照通識專案教師規定辦理。
2.4.教師應於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師評鑑會議前，於教師發展暨評鑑系統填寫教師評鑑評量表。
[bookmark: _Hlk168406297]2.5.學院教師評鑑委員依據教師發展暨評鑑系統之教師評鑑評量表及佐證資料，將系統評鑑結果送出後，紙本由受評教師簽名後連同會議紀錄及簽到表送至教務處備查。
2.6.召開校級教師評鑑會議審議，再由教務處提送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報告及議定後，書面通知受評教師。
2.7.評鑑結果與後續程序
2.7.1.評鑑結果分為「通過」及「待改善」。
2.7.2.專任教師評鑑為「待改善」者應接受輔導。連續兩次「待改善」者，則另提送校教評會依「專任教師違反規定懲處辦法」第3條審議。
2.7.3.專案教師評鑑結果為「待改善」者，悉依「專案教師進用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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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申訴處理程序
2.8.1.教師如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於接獲書面評鑑結果通知後三十日內，向本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提起申復。
2.8.2.依前項作業，再有不服者，得於接獲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結果通知後三十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3.控制重點：
3.1.每學期是否有公告教師評鑑作業時程。
3.2.教師於接受評鑑前，教師是否於教師發展暨評鑑系統確認未來關鍵成果自選項目，並由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確認。
3.3.學院教師評鑑委員是依據教師發展暨評鑑系統之教師評鑑評量表及佐證資料，將系統評鑑結果送出後，紙本由受評教師簽名後連同會議紀錄及簽到表送至教務處備查。
3.4.兼任行政職之教是否有依據「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辦法」每年進行評鑑。
4.使用表單：
4.1.教師發展暨評鑑系統。
4.2.教師評鑑評量表。(線上表單)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佛光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5.2.佛光大學教師評鑑輔導辦法。
5.3.專任教師違反規定懲處辦法。
5.4.專案教師進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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